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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执行董事、副行长离任的公告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或“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情况

本行董事会收到执行董事、副行长秦晓君女士提交的书面辞呈，秦晓君女士

因工作调动原因，申请辞去本行执行董事、董事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及

副行长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本行任何职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本行《章程》

规定，该辞呈自 2026 年 4 月 3 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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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离任对本行的影响

经秦晓君女士确认，其与本行董事会无不同意见，亦无任何其他事项需要通

知本行股东。秦晓君女士已按照本行相关规定做好交接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行《章程》等相关规定，秦晓君女士的

离任不会导致本行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本行董事会正常运作。本

行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完成新任董事的补选工作。

本行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并上市时，担任本行高级管理人员的秦晓君女士承诺：

（1）自瑞丰银行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36 个月内，其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所

持有的瑞丰银行的股权，也不由瑞丰银行回购其所持有的瑞丰银行的股权。持股



锁定期满后，本人每年出售所持瑞丰银行的股份数不超过所持瑞丰银行股份总数

的 15%；上述锁定期界限满后五年内，本人转让所持瑞丰银行的股份数不超过本

人所持瑞丰银行股份总数的 50%。（2）其持有瑞丰银行股权在满足上市锁定期之

后，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瑞丰银行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瑞丰银行股份。（3）其所持瑞

丰银行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瑞丰银行已发行股票首

次公开发行价格。自瑞丰银行股票上市至本人减持期间，瑞丰银行如有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底价下限将相应进行调整。

（4）瑞丰银行股票上市后 6个月内如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

公开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其持有瑞

丰银行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 6个月。（5）不因职务变

更或离职等主观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如其减持行为未履行或违反上述承诺

的，减持所得收入归瑞丰银行所有；如其减持收入未上交瑞丰银行，则瑞丰银行

有权将应付其现金分红及薪酬中与违规减持所得相等的金额收归瑞丰银行所有。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秦晓君女士已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上述公开承诺内容管理

其持有的本行股票。辞职后，秦晓君女士将继续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其公开承诺的内容管理其持有的本行 259,588 股股份。

秦晓君女士自 2001 年加入本行，深耕本行改革发展事业二十五载，恪尽职

守、勤勉尽责，为本行零售金融、公司金融、金融市场业务等领域的经营管理与

业务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本行董事会对秦晓君女士在本行任职期间做出的贡献

表示诚挚谢意。

特此公告。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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